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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单位信息表 

排放单位名称 
江西格林美资源

循环有限公司 
地址 

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

用产业基地 

联系人 杜红梅 联系方式 18770025339 
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

域 
工业其它行业-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

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

法人 
是 

核算和报告依据 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(试行)》 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

（初始）版本/日期 
2017年 9月 30日 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

（最终）版本/日期 
2017年 10月 15日 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6058.92tCO2 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6058.92tCO2 
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

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

原因 

无 

核查结论： 

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确认： 

-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2016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《工业其他

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的要求； 

- 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2016年度的排放量为： 

年度 2016 

燃料燃烧排放量(tCO2) 468.19 
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(tCO2) 5590.73 
总排放量(tCO2) 6058.92 

- 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2016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。 

核查组长 王丹 签名：  日期：2017年 10月 24日 

核查组成员 艾芳 签名： 日期：2017年 10月 24日 

技术复核人 
侯纯莉  

董春松 

签名： 

 

 

日期：2017年 10月 24日 

批准人 刘哲 
签名：  

日期：2017年 10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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